
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

2022 年 7 月 4 日国家档案局令第 19 号公布 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进和规范各级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工

作，进一步加强档案管理、促进档案利用，充分发挥档案在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档案开放，是指国家档案馆按照法

定权限将形成时间达到一定年限、无需限制利用的馆藏档案

经过法定程序向社会提供利用的活动。

第三条 档案开放应当遵循合法、及时、平等和便于利

用的原则，实现档案有序开放、有效利用与档案实体和信息

安全相统一。

第四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建立健全档案开放工作制度，

积极稳妥地推进档案开放，加强档案利用服务能力建设，保

障单位和个人依法利用档案的权利。

第五条 国家档案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全

国档案开放工作，研究制定档案开放有关政策和工作规范。

县级以上地方档案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

的档案开放工作，对本行政区域内地方各级国家档案馆的档



案开放工作实行监督指导。

第二章 档案开放主体和范围

第六条 国家档案馆负责各自分管范围内馆藏档案的

开放。国家对档案开放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自形成之日起满二十五年的国家档案馆的档

案，经开放审核后无需限制利用的应当及时向社会开放。经

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经开放审核后可以提前向

社会开放。

第八条 自形成之日起已满二十五年，但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可以延期向社会开放：

（一）涉及国家秘密且保密期限尚未届满、解密时间尚

未到达或者解密条件尚未达成的；

（二）涉及国家和社会重大利益，开放后可能危及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三）涉及知识产权、个人信息，开放后会对第三方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四）其他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

当限制利用的。

第九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根据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结

合职责权限和馆藏档案实际，会同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

位依法依规确定延期向社会开放档案的具体标准和范围。

第十条 国家档案馆不得擅自开放归属和管理权限不

属于本馆的历史档案。如需开放，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征得对

该档案有归属和管理权限的档案馆的同意。



第十一条 国家档案馆以接受捐献、寄存方式收集的档

案，是否开放应当按照与捐献、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的约

定办理。未作约定的，国家档案馆应当征求捐献、寄存档案

的单位和个人意见。无法取得意见的，由国家档案馆按照本

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档案开放程序和方式

第十二条 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以及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开放审核，分期分批向社会开

放。

第十三条 国家档案馆向社会开放档案应当按照以下

程序进行：

（一）计划。研究提出工作方案，明确档案开放工作目

标、任务和要求，并报同级档案主管部门批准。

（二）组织。按照同级档案主管部门批准的工作方案牵

头组织实施档案开放工作。

（三）审核。会同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共同对馆

藏档案进行开放审核。

（四）确认。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确认档案开放

审核结果。

（五）公布。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协调建立

本地区馆藏档案开放审核协同机制，明确国家档案馆牵头，

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参与，双方共同负责馆藏档案开

放审核。



馆藏档案开放审核的具体规定由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另

行制定。

第十五条 馆藏档案开放审核结果应当由国家档案馆

和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协商一致确定。其中，延期向

社会开放的档案，应当由国家档案馆将档案目录报同级档案

主管部门审核。

第十六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将有关档案开放的信息通

过互联网政务媒体、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

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及时予以公布，并通过网站或者其他方式

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

第十七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对延期开放的馆藏档案定

期评估，因情势变化不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办法规

定的延期向社会开放情形的，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向社会开

放。

第四章 开放档案利用和保护

第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国家档

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以及公民利用未开放档案应当向国家档案馆提出申请，按

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国家档案馆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办法的

规定，制定档案利用的具体办法，明确档案利用的条件、方

式、范围、程序等，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设置专门的档案利用场所

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通过信函、电话、网站、电子邮



件和互联网政务媒体等多种方式，建立完善档案利用渠道，

简化手续，积极为档案利用创造条件、提供便利。

第二十条 国家档案主管部门统筹建设开放档案查询

利用平台，推动开放档案跨区域共享利用。

第二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到国家档案馆利用档案，应当

遵守档案利用的相关规定，并对所利用的档案负有保护的义

务。

第二十二条 存在破损或者字迹褪变、扩散等情形且尚

未完成修复的档案，如提供利用可能造成档案进一步受损

的，国家档案馆可以暂缓提供利用。

第二十三条 已经印刷、复印、缩微、翻拍及数字化等

复制处理的档案，国家档案馆应当使用复制件代替原件提供

利用。古老、珍贵和重要档案，原则上不提供原件利用。

第二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在国家档案馆利用档案需要

复制的，可以由国家档案馆代为办理，复制档案的数量由国

家档案馆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决定。因档案保存状况和档案载

体特点等原因不适宜复制的，国家档案馆可以不予复制。

第二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从国家档案馆摘录、复制

的档案，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

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合法权益。在公开

发表、出版的作品中使用国家档案馆尚未公布的档案，还应

当遵守保管该档案的国家档案馆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举办展览、展示等活动需要使用国家档案

馆档案的，一般应当使用复制件代替原件，档案原件原则上



不外借。

第五章 保障和监督

第二十七条 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协调有关部门，为国家

档案馆开展档案开放工作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第二十八条 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应当为国家

档案馆开展档案开放工作提供便利，对应当共同负责的档案

开放审核工作，不得拒绝、推诿、敷衍、拖延。无正当理由

拒不履行档案开放审核职责的，由档案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

第二十九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不断提高档案开放工作

水平，改善档案利用服务条件，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完善反

馈机制，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条 档案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国

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不按照规定向社会开

放、提供利用档案的，档案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整改，依法依

规给予相应处理。

第三十一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同

级档案主管部门提交上一年度档案开放工作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应当包括档案开放工作计划执行情况、提供档

案利用服务情况以及档案利用典型案例等。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利用国家档

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适用本办法。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工作实



际，制定本馆档案开放工作的具体操作规定，报同级档案主

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

档案局 1991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

案办法》、《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同时废

止。之前有关档案开放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

法执行。


